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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次
我
國
召
集
全
國
國
民
代
表
大
會
一
原
爲
制
定
民
國
憲
法
而
設
。、對
於
國
家
興
衰
。與
夫
民
權
之
保
序
： 

0

關
係1

密
切:
若
非
具
有
政
治•
法
律•
經
濟
之
學
識
。。深
悉
僑
界
利
弊
得
失
之
情
形
、。而
謎
誰
諜
糟
名
確 

X  

•

有
經
驗
，不
能
勝
任 
誠
以
此
次
出
席
代
表
之
使
命•
。㊀
代
表
加
屬
華
僑
參
政
。。解
決
國
是 
㊁
保
障
加
屬
華
僑
株
益

...;.& 

麟
3
所
制
憲
法
，
確
能
發
展
加
屬
僑
務
。。回
對
於
加
拿
大
虐
待
華
僑
之
苛
例
。。能
請
求
中
國
政
府
外
交
部
。。設
法
與
加
政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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刊
交
涉
、
一
壹
取
消
之
。以
上
所
述
四
項 
非
選
舉
熟
識
僑
情 
及
辦
理
衞
務
外
交
有
經
驗
者
小
爲
功
。查
黄
 $
廸
君
." 

一

。。留
學
加
屬
十
餘
年
：
學
問
淵
深 
。向
在
加
屬
僑
界
社
會
服
務 
辦
事
認
真 
誠
實
可
靠 
久
爲
加
屬
僑
胞
所
認
識
。。年 

込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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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囘
國 
，國
民
政
府
外
交
部
。。委
爲
駐
金
山
總
領
事
舘
副
領
事
職•
。領
事
職
務
。
是
掌
理
外
交
與
一 
切
僑
務
等
工
作
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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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
黃
若2
資
格
及
經
驗"
固
堪
充
我
全
加
出
席
此
次
國
民
大
會
之
代
发
。。且
其
向
受
加
政
府
苛
例
之
待
遇
。
今
身
爲
外 

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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交
部
人
員
。若
得
被
選
囘
國
。。對
於
駁
消
苛
例
之
運
動
。、必
然
加
倍
努
力
。。故
同
人
等
。
敢
請
僑
胞 
致
選
舉
黃
君
爲 

屍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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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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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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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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該
匪
即
向
棹
上
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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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刼
正
在
散
放
之
菸
欵 
斯
時
紐
氏
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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入
室
以
険
口
對
準
土
匪 
•
詢
以
何
爲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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軍
府
財
政
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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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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似
白
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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黃
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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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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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民
大
會
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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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杰 

舊
市 

良
委 盡 手

匪
見
勢
不
佳 
A
室
內
高
聲
叫

何
不

紐
松
在
豫
被
匪
刺
殺 

紐
爲
許
昌
菸
葉
公
司
解
理

許
昌
公
司 
職
員
亦
遇
害 

鄭
州
訊 
許
昌
菸
葉
公
司
經
理
郎
挺
生 

於
去
年
冬
台
許
被
人
暗
殺
斃
命 
惟
兇
犯 

在
逃
經
郎
某
之
子
郞
申
熊 
向
許
昌
法 

院
控
告
聶
萬
淸 
余
土
鈞
兩
人
爲
殺
郞
兇 

犯 
該
院
以
證
據
不
確 
經
检
察
官
予
以 

不
起
訴
處
分 
旋
由
郞
申
熊
向
河
南
高
等

放
檜
(
按
讀
匪
所
謂
放
槍 
乃
令
站
在
房 

外
之
匪
向
紐
氏
射
擊)
，
站
住
放
款
房
外 

之
匪
聞
言 
即
取
槍
向
紐
氏
壹
射 
彈
向 

右
後
背
穿
入
左
前
胸
穿
出 
當
即
倒
地 

與
紐
氏
對
立
之
匪
亦
被
其
壓
倒 
匪
人 

翻
身
越
起 
即
向
小
室
内
之
郭
樹
先
放
宣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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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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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
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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心
上 
干
彈
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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郭
亦
應
聲
倒
地 
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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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
道
掃
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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勤
務 
飛
奔
外
出
高
砰
有
匪
上
時 
守
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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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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彦
六
年
職
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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盡 

會
長 
李
蓮
伯 
李
雲
柱 
6

注
院
申
請
再
議 
經
高
院
將
該
案
移
歸
鄭Z
匪 
即
向
之
擊
一■
槍
未
中 
另
豈
職
昌 

卅
地
方
法
院
管
轄
審
訊 
該
院
儼
案
後 

一聞警 
由
放
欺
室
對
門
之
辦
公
室
外
出

月

每
聲
二
朝
十
点
至
十
二
点
贈
醫 

不
收
分
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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盟
長 
李
炬
衍 
伍
森
曜 

監
督 
衙
疇
五 
李
神
灼 

交
際 
陳
玉
山 
龔
月
榮

卄
一

二 旗

書
記 
鄧
箕
瑤 
林
德
彰
备 a
 

議
艮 
譚
瑞
雲 
譚
仲
釁
一
龜 

宣
傳 
李
偉
旋 
李
神
輔   

&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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迭
次
開
庭
審
訊 
不
料
於
宣
判
前 

一
庭 

證
人
郎
挺
生?
勤
務)
在
郎
忽
吿
失
踪 

郎
江
院
乂
以
證
據
不
確 
宣
告
被
吿
聶
萬 

淸
余
士
鈞
等
無
罪 
聞
鄭
法
院
檢
察
官 

封
比
案
將|
一訴 
小
料
郎
案
未
結 
而
許 

昌
菸
集
公
司
之
經
理
美
人
紐
松 
一
紐
氏

與
紐
氏
對
立
之
匪 
即
向
之
放
一
槍 
鉅一 

料
愴
火
已
瞎 
幸
未
中
傷 
此
匪
見
槍
不
一 

靈 
立
即
返
囘
放
欺
室 
將
紐
氏
手
持Z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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財
政 
李
偉
榮 
李
偉
琪 

應
務
黃
煖
馬
振
 

許
議
昌
芳
名 

譚
裔
駿 
李
紹
衍 
譚
才
憲 

奎
偉
會
譚
際
斌
余
 

?i中 

伍
勳
俸 
龔
定
偉 
黃
遵
義

・

C. 8.

点

檜
奪
去
高
呼
一
快
走
快
走
一 
斯
時
有
壹
一

回
止
 
喜
士
定
街
東
一
九
三
號
三
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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譚
家
續 
李
宗
煒 
李
景
雲 

李
篤
初 
李
聖
賀 
李
期
爵 

李
崇
棠

帥
尋
找
隠
身
處
預 ̂
向
匪
放
頓 
不料一 
1

警
察4
放
欵
室
窗
外
站
崗 
見
有
匪
警

、⑥
皇
宮
補
品
最
门
部
保
障
领 

京
都
雷
鳴
春
(
精
補
稱
)•
乃
若
名
御
醫 

秘
傳
■
皇
宮
御
用
補
品
也
・都
門
神
曲
一 
多 

知
其
事
實
而
羨
貝
效
驗 

此
儿
爲4
1
,

、獨
家
秘
襄
惠
 

治
賢
損
精
飴
亜
力
欠
妥
人
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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久
依
不
要
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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您
膝
軟 

塞
咳
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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丹
田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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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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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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血 

虚
碓
孕
等
症
一
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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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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/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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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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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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俯
就
秋
求
健

▲
叫
吆
達
權
社
鳴
謝
經
費

新
利
舘
壹
拾
四
元
貳
五
遠
東
舘
九
元
五 
就
利
舘
九
元 

大
全
舘 
丁
秀
珍 
各
三
元 

吳
其
集
壹
元
五 

鄭
德
才 
鄭
彰
揖 
楊
貴
賢 
駱 
莊 
吳
欽
堯 
梁
秀
鳳 
一̂ 

徐
蘇
英 
李
蘭
芳 

以
上
各
二
元 

, 

朱
秋
菊 
歐
陽
成 
李
鳳
愛 
馬
本
渠 
黎
雙
鳳 
馮
雙
億 
碗 

胡
連
富 
略
莊 
鄭
振
秀 
趙
潮 ̂

^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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謡

一
爲
隸
美
國
北
喀
芯
里
那
州
，一歯

現
一
又
被
守
匪
由
其
背
後
出
擊 
槍 
彈
由
頭

▲
介
紹
治
皮
膚
濕
毒
良
藥
出
世 

僑
胞
注
意

牛
四
十
歲 
年
夫
人
及
幼
女 
啜
住
漢
口
一
部
右1
方
穿
皮
破
骨
而
過 
當
即
暈
倒
於

N
E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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老
田
尚 4
原
籍 
紐
氏
現
任
因
民
政
府
一
地 
嗣
據58

警
談 
余
受
傷
暈
倒
時 
精

馮
昌
珠
先
牛
鑒
蒙
付
來
皮
膚
濕
毒
藥
粉
經
各
親
朋
用
過
均
稱
功 

效
卓
著
確
能
治
一 
切
皮
膚
白
病
用
特
登
報
介
紹
凡
患
皮

I® 濕
毒 

乾
濕
頑
癬
皮
膚
起
粒
腎
襄
痕
瘦
紅
雲
血
癬
不
論
皮
膚
如
何
頑
症 

紐
松
等
受
傷
抬
入
醫
院
一
一
問
云
坤
馮
昌
珠
先
生
定
然
痊
愈 

;

/
Q
九
三
七
年
壹
月
貳
號 

弟
福
炎
卜
言 

C
lub  C

afe  

B
yem

oor〉  A
lfa,

午

*
t
二
月
四 

至 
被
上
匪

財
政
顧
問 
乂
於t 

X
時 
作
公
U1 
辦( 

物 
飮
彈
懒
命
死

尙
淸
醒 
聞
上
鹿
呼
號
快
走
快

^̂

財
一
由
院
内
之
北
門
向
外
逃
走 
乂
據
許
昌
美 

为
該
公
司
職
員
郭
樹
「國
醫
院
醫
師
談
一

-N 丿

5

黃
廉
士
嘉
肺
痛
生
草
葯 
每
盒
五
元 

此
草
藥
產
自
名
山
得. 

天
弱
之
靈
氣
日
月
之

先
受
傷 
先
紐
氏
一
小
時
照
命
宜
菁
察
一
後 
紐
氏
之
傷
彈 
係
由
脊
推
骨
穿
破
心

87

頤
部 
一

A
公
事
房
窗
外
亦
因
被
匪
彈
一 

幸
傷
勢 
輕 
如
最
近
無
其
一 

4
 
性
命
可
保
無
慮 
記
若
聞

從
前
胸
出 
傷
及
第
幾

一臟 
由
後

残 隽

▲
馮
昌
珠
救
世
靈
丹
散
出
世

一 治
冷
着
傷
騒
外
感
咳
嗽
頭
痛
鼻
塞
用
叶
靈
丹
散
貼
之
背
脚
頭 

□
處
其
藥
力
由
毛
管
侵
入
通
達
干
肺
領
肺
轉
囘
煖
其
咳
嗽
自 

止
之
故
也貼

此

翩
録
跡

穹:
-X

態
皱
一
節
脊
推
骨 
則
未
詳
察 
在
院
治
療
時 
一 

即
余
等
吿
以
紐
氏
傷
勢
嚴
車
彼
尙
自
信
無

,
匚

，
祈

1^

服

房

，

活
牛
一
一

精
華
能
愈
百 8
 罔
效
会 

肺
痛
鄙
人
祖
傳
五
代
訪 

曾
將
讀
生
草
藥
活
愈
羽

四

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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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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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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而
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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景
之
帐
・
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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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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戛
箕
雖
■
雖
然■
破
慾
内
非
再
計
・一5

怨
亦

VI
门
然
・
足
故•
其
唯"
避
？ 

而
圖
節
育
之 
一 
道
乎■

本
會
以
由
世
爲
懐•
恨
衆
牛
之
烈
於
吁
道♦
旣
儿
少
比
識❷
而
又
苦
於
無
從
問
津 

■
因
設
義
舘
教
人
避
孕♦
顧

11
方
法
不
一■
欲
知
詳.細
者♦
請
來

1111
趣
・
本
會 

在
发
歓
迎♦
不
收
分
女■

乂
本
自
育
利
使
締
女 &
見♦
特
聘
门
看
護
蝇
为
加
氏♦
叫
小
照N
女
界■
如
位
僑 

婦
女•
白
欲
節
育
者
・
請
到
本
自
興
科
加
氏
接
沿
可
也■
 

- 

4
二•
一二
，
一一T
~-
二
一
二7
二T

一广：二一？1  

二一 /-
二二二二 2 

/.=•=;
、=(

，_r

， /一 ~-r / K

-
:•"
‘•■r  
一 ~一二二二3
二二

於
九H
良
由
鄭
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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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
査 
當
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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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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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
唐
紐
案
經
過
詳
情 
分
誌
如
後 

一—— 

液
訂
昌
菸
集
公
H1 麻
廠.王
任
舉 
志
雲
談
雪
高 

上
片
擁
進
八
人
事
房U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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並
鎗
殺
紐
氏
與 
白 

郭
樹
尢6
7.
一
稱
拘
情
彬 .
A
本
公
r11公
事
羊 

房 
係 W
通
人
個
房
間 
東
四
各
四
間 

樓 

中
有
邊
道 
紐
氏 Z
辦
公
室
介
東
邊
第
二
書

(
綴
祖
國
瓜)

肺
痛
症
者
以
萬
數
計
』『 

今
鄙
人
到
美
懸
壺
故
二
』

所
有
書
籍
. 

大
廉
價
八
折 

包
醫
斷
根
白
濁
葯 

水 
每蹲四元一 

目
錄
印
備
函
索&
A

將
該
藥
供
獻
於
世
以
匹 

應
患
肺
痛
病
者
之
需'I

求
凡
見
氣
喘
咳
逆
無
論
色
慾
傷
操
勞
傷
撞
紅
傷
蘇
鹿
傷
以
致
久
尽 

咳
吐
血
失
音
痰
加
黄
膿
或
痰
帶
血
絲
氣
喘
盜
汗
潮
热
肌
肉
枯
痩
〔 

一
經
服
食K
有
起
死
囘
生
之
功
輕
者
一
二
盒
重
者
多
食
敬
盒
卽
〔

闻
 

r
，

- .̂

可
痊
愈
誠
肺
痛
病
唯 
一 
之
故
星
也 

E

川読艮％
入
骨
搜
毒 

衣載冑在力迅
速
奏
效 

白濁草根丸 
Ig
il 

肺痛 草根丸替 
II

仆
曲
邊
第
四
間 
當
晚
卜
午 
庄 

欺
處
止
仆
散
放
菸
農
款
項
時 *
4
 

羣 
瘫
人
公
事
房 
a
公
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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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盒
三元 

一
盒 二元 

一 盒五元

—二
八
時
許 

放 

忽
利

—
睡

一
台
皮
膚
濕
毒
三r
六
樣
癬
癢
症
與
及
小
兒
胎
毒
不
論
乾
濕 

2

癢
症
用
此
丹
散
塗
搽"

911 
止
癢

一
怡
風
濕
骨
痛
用
此
丹
散
塗
貼
忠
處
立
即
止
痛 

靈
丹
散
每
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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